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坤松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洪珮珊律師

被 上訴 人  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芃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0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零捌萬參仟捌佰玖拾肆元，及

自民國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原審及前到場所為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陳述及書狀則略以：兩造於民國105年簽訂動物管制暨犬貓

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

被上訴人雇用訴外人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於105年5

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

榮路口時，與訴外人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並

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凃林順及其繼承人乃對被上訴人及

陳存偉起訴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重訴

字第64號判決及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被上訴人及陳

存偉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確定；又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復因系爭

事故對上訴人起訴請求國家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

號判決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確定，上訴人因此給付凃林

順之繼承人新臺幣（下同）1,083,894元，並於110年7月6日

依「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

作業規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伍、機具管理第7 點約定

（下稱系爭約定）內容，函請被上訴人應於110年7月16日前

給付代償金即上揭款項，然被上訴人迄未配合辦理。為此，

爰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

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等語。聲

明求為判命：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所有責任

及罰緩，顯然是將國家賠償責任轉嫁被上訴人，故依國家賠

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應以被上訴人有

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而陳存偉在系爭事故中僅具30％過

失，並未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上訴人請求自無所據。又本件

實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遣契

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由上訴人實際上指揮監

督陳存偉，應由上訴人負最終責任等語為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準

程序捨棄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之訴訟標的，並上訴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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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文所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上

訴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存偉

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

　㈡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

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

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

　㈢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上訴人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上

訴人並因而給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加計利息）。

　㈣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依照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本息，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本件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

攬上訴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

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嗣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

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

因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

傷，嗣後死亡，上訴人並因而賠償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

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原審107年度國

字第9號判決、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等在卷可稽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7305號卷第11頁至第

32頁、第48頁至第58頁，下稱司促卷，暨原審審訴卷第45頁

至第60頁），堪信為真實。

　㈡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系爭契約包括相關履約文件；第2

條第1項則約定，廠商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詳如作業

規定及其附件（見司促卷第11頁至第12頁），故系爭作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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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分，而同為被上訴人所應遵守，當無

疑異。而系爭作業規定第伍、機具管理第7點約定（即系爭

約定）載明「工作人員應於每日車輛使用前，完成檢查、保

養、清點行車資料，使用時應遵守交通規則，如有違反交通

規則、發生意外事故（含車禍肇事）及涉及他項權利義務關

係，其所有責任及罰鍰由廠商或工作人員負完全法律責

任」，有系爭作業規定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38頁至第46

頁）。兩造於系爭契約第14條第2項亦約定：「廠商履約，

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及費用，包括機關所發生之費用。機關並得請求損

害賠償」（見司促卷第31頁），則被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

時，自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上訴人免於因契約之履行

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若被上訴人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

致損害，亦應由被上訴人負責賠償，此為系爭契約特別約定

之義務，與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無涉，被上訴人抗辡

其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僅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方

需依系爭契約負賠償責任云云，自難認有據。

　㈢而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

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

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為兩造所不

爭，陳存偉並因而遭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亦有本院106年

度交上易字第162號刑事判決可稽，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

爭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

復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

定，有上述判決在卷為憑。被上訴人為陳存偉之雇主，陳存

偉係被上訴人使用人，陳存偉關於系爭契約之履行，因過失

不法侵害凃林順之身體致其受有重傷，被上訴人自應與自己

之過失負同一責任（參照民法第224條前段規定），則上訴

人依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併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規

定，就其因此賠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之部分，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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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負賠償之責，自有所據。被上訴人抗辯無庸負賠償

責任云云，自難足採。

　㈣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而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

提供與使用派遣勞工之契約（要派契約），而派遣勞工則係

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被派遣至要派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

在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下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人，此觀勞

動基準法第2條第7款至第10款之規定甚明。被上訴人雖再抗

辯本件實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

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云云，為此為上訴人

所否認。查兩造所簽訂之系爭契約，係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

人之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並由上訴人以分期付款

之方式，給付包括材料、人工、機具、設備及履約所必項之

費用之總包價金予被上訴人（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5

條第1項第1款、第6項，司促卷第12頁至第13頁、第16

頁）。嗣被上訴人另與陳存偉訂立勞動契約，亦為被上訴人

於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所不爭

執，並據被上訴人於該事件提出人事資料表、勞動契約書、

工作改善通知書、雇主提繳證明及工作薪資證明佐證（見原

審審訴卷第49頁、該案調解卷第50頁至第62頁），足見兩造

顯非簽訂由被上訴人派遣勞工至上訴人處提供勞務之要派契

約。雖被上訴人為履行系爭契約，需接受由上訴人所屬人員

提供之教育訓練，並依系爭作業規定，包括工作地點、值勤

時間、工作流程、管理，亦需接受上訴人指示，且外勤人員

執行業務時係搭乘外觀為上訴人保護稽査管制車之車輛，惟

此等均係兩造就被上訴人所承攬工作之履行、服務品質及查

核事項等所為之約定，而與勞務派遣無涉。參以上訴人已陳

明系爭事故發生時，陳存偉所駕駛之動物管制稽查車，並無

上訴人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被上訴人亦自陳不知系爭事故發

生時，上訴人有無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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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係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

實質雇主云云，自無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

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0年10月26日（見司促卷第68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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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法定代理人  葉坤松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洪珮珊律師
被 上訴 人  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芃葳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0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零捌萬參仟捌佰玖拾肆元，及
自民國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原審及前到場所為之
    陳述及書狀則略以：兩造於民國105年簽訂動物管制暨犬貓
    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
    被上訴人雇用訴外人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於105年5
    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
    榮路口時，與訴外人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並
    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凃林順及其繼承人乃對被上訴人及
    陳存偉起訴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重訴
    字第64號判決及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被上訴人及陳
    存偉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確定；又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復因系爭
    事故對上訴人起訴請求國家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
    號判決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確定，上訴人因此給付凃林
    順之繼承人新臺幣（下同）1,083,894元，並於110年7月6日
    依「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
    作業規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伍、機具管理第7 點約定（
    下稱系爭約定）內容，函請被上訴人應於110年7月16日前給
    付代償金即上揭款項，然被上訴人迄未配合辦理。為此，爰
    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
    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等語。聲明
    求為判命：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支付
    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所有責任
    及罰緩，顯然是將國家賠償責任轉嫁被上訴人，故依國家賠
    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應以被上訴人有
    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而陳存偉在系爭事故中僅具30％過失
    ，並未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上訴人請求自無所據。又本件實
    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遣契約，
    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由上訴人實際上指揮監督陳
    存偉，應由上訴人負最終責任等語為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準
    程序捨棄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之訴訟標的，並上訴聲明：
    如主文所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
    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存偉駕
    駛動物管制稽查車。
　㈡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
    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
    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
　㈢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上訴人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上
    訴人並因而給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加計利息）。
　㈣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依照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本息，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本件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
    上訴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存
    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嗣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
    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
    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
    ，嗣後死亡，上訴人並因而賠償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
    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原審107年度國字
    第9號判決、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等在卷可稽（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7305號卷第11頁至第32頁
    、第48頁至第58頁，下稱司促卷，暨原審審訴卷第45頁至第
    60頁），堪信為真實。
　㈡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系爭契約包括相關履約文件；第2
    條第1項則約定，廠商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詳如作業
    規定及其附件（見司促卷第11頁至第12頁），故系爭作業規
    定自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分，而同為被上訴人所應遵守，當無
    疑異。而系爭作業規定第伍、機具管理第7點約定（即系爭
    約定）載明「工作人員應於每日車輛使用前，完成檢查、保
    養、清點行車資料，使用時應遵守交通規則，如有違反交通
    規則、發生意外事故（含車禍肇事）及涉及他項權利義務關
    係，其所有責任及罰鍰由廠商或工作人員負完全法律責任」
    ，有系爭作業規定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38頁至第46頁）。
    兩造於系爭契約第14條第2項亦約定：「廠商履約，其有侵
    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
    任及費用，包括機關所發生之費用。機關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見司促卷第31頁），則被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時，自應
    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上訴人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
    人請求損害賠償，若被上訴人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致損害，
    亦應由被上訴人負責賠償，此為系爭契約特別約定 之義務
    ，與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無涉，被上訴人抗辡其依國
    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僅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方需依系
    爭契約負賠償責任云云，自難認有據。
　㈢而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
    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
    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為兩造所不爭
    ，陳存偉並因而遭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亦有本院106年度
    交上易字第162號刑事判決可稽，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
    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復
    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
    有上述判決在卷為憑。被上訴人為陳存偉之雇主，陳存偉係
    被上訴人使用人，陳存偉關於系爭契約之履行，因過失不法
    侵害凃林順之身體致其受有重傷，被上訴人自應與自己之過
    失負同一責任（參照民法第224條前段規定），則上訴人依
    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併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規定，
    就其因此賠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之部分，請求被上
    訴人負賠償之責，自有所據。被上訴人抗辯無庸負賠償責任
    云云，自難足採。
　㈣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而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
    提供與使用派遣勞工之契約（要派契約），而派遣勞工則係
    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被派遣至要派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
    在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下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人，此觀勞
    動基準法第2條第7款至第10款之規定甚明。被上訴人雖再抗
    辯本件實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
    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云云，為此為上訴人
    所否認。查兩造所簽訂之系爭契約，係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
    人之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並由上訴人以分期付款
    之方式，給付包括材料、人工、機具、設備及履約所必項之
    費用之總包價金予被上訴人（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5
    條第1項第1款、第6項，司促卷第12頁至第13頁、第16頁）
    。嗣被上訴人另與陳存偉訂立勞動契約，亦為被上訴人於本
    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所不爭執，並
    據被上訴人於該事件提出人事資料表、勞動契約書、工作改
    善通知書、雇主提繳證明及工作薪資證明佐證（見原審審訴
    卷第49頁、該案調解卷第50頁至第62頁），足見兩造顯非簽
    訂由被上訴人派遣勞工至上訴人處提供勞務之要派契約。雖
    被上訴人為履行系爭契約，需接受由上訴人所屬人員提供之
    教育訓練，並依系爭作業規定，包括工作地點、值勤時間、
    工作流程、管理，亦需接受上訴人指示，且外勤人員執行業
    務時係搭乘外觀為上訴人保護稽査管制車之車輛，惟此等均
    係兩造就被上訴人所承攬工作之履行、服務品質及查核事項
    等所為之約定，而與勞務派遣無涉。參以上訴人已陳明系爭
    事故發生時，陳存偉所駕駛之動物管制稽查車，並無上訴人
    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被上訴人亦自陳不知系爭事故發生時，
    上訴人有無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85頁），則被上
    訴人抗辯本件係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
    主云云，自無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
    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0年10月26日（見司促卷第68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法定代理人  葉坤松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洪珮珊律師
被 上訴 人  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芃葳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零捌萬參仟捌佰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原審及前到場所為之陳述及書狀則略以：兩造於民國105年簽訂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被上訴人雇用訴外人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與訴外人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並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凃林順及其繼承人乃對被上訴人及陳存偉起訴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重訴字第64號判決及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確定；又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復因系爭事故對上訴人起訴請求國家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確定，上訴人因此給付凃林順之繼承人新臺幣（下同）1,083,894元，並於110年7月6日依「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作業規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伍、機具管理第7 點約定（下稱系爭約定）內容，函請被上訴人應於110年7月16日前給付代償金即上揭款項，然被上訴人迄未配合辦理。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等語。聲明求為判命：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所有責任及罰緩，顯然是將國家賠償責任轉嫁被上訴人，故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應以被上訴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而陳存偉在系爭事故中僅具30％過失，並未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上訴人請求自無所據。又本件實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由上訴人實際上指揮監督陳存偉，應由上訴人負最終責任等語為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準程序捨棄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之訴訟標的，並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
　㈡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
　㈢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上訴人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上訴人並因而給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加計利息）。
　㈣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依照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本息，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本件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嗣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上訴人並因而賠償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原審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等在卷可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7305號卷第11頁至第32頁、第48頁至第58頁，下稱司促卷，暨原審審訴卷第45頁至第60頁），堪信為真實。
　㈡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系爭契約包括相關履約文件；第2條第1項則約定，廠商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詳如作業規定及其附件（見司促卷第11頁至第12頁），故系爭作業規定自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分，而同為被上訴人所應遵守，當無疑異。而系爭作業規定第伍、機具管理第7點約定（即系爭約定）載明「工作人員應於每日車輛使用前，完成檢查、保養、清點行車資料，使用時應遵守交通規則，如有違反交通規則、發生意外事故（含車禍肇事）及涉及他項權利義務關係，其所有責任及罰鍰由廠商或工作人員負完全法律責任」，有系爭作業規定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38頁至第46頁）。兩造於系爭契約第14條第2項亦約定：「廠商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用，包括機關所發生之費用。機關並得請求損害賠償」（見司促卷第31頁），則被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時，自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上訴人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若被上訴人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致損害，亦應由被上訴人負責賠償，此為系爭契約特別約定 之義務，與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無涉，被上訴人抗辡其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僅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方需依系爭契約負賠償責任云云，自難認有據。
　㈢而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為兩造所不爭，陳存偉並因而遭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亦有本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162號刑事判決可稽，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復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有上述判決在卷為憑。被上訴人為陳存偉之雇主，陳存偉係被上訴人使用人，陳存偉關於系爭契約之履行，因過失不法侵害凃林順之身體致其受有重傷，被上訴人自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參照民法第224條前段規定），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併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規定，就其因此賠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之部分，請求被上訴人負賠償之責，自有所據。被上訴人抗辯無庸負賠償責任云云，自難足採。
　㈣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提供與使用派遣勞工之契約（要派契約），而派遣勞工則係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被派遣至要派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在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下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人，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7款至第10款之規定甚明。被上訴人雖再抗辯本件實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云云，為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查兩造所簽訂之系爭契約，係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人之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並由上訴人以分期付款之方式，給付包括材料、人工、機具、設備及履約所必項之費用之總包價金予被上訴人（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款、第6項，司促卷第12頁至第13頁、第16頁）。嗣被上訴人另與陳存偉訂立勞動契約，亦為被上訴人於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所不爭執，並據被上訴人於該事件提出人事資料表、勞動契約書、工作改善通知書、雇主提繳證明及工作薪資證明佐證（見原審審訴卷第49頁、該案調解卷第50頁至第62頁），足見兩造顯非簽訂由被上訴人派遣勞工至上訴人處提供勞務之要派契約。雖被上訴人為履行系爭契約，需接受由上訴人所屬人員提供之教育訓練，並依系爭作業規定，包括工作地點、值勤時間、工作流程、管理，亦需接受上訴人指示，且外勤人員執行業務時係搭乘外觀為上訴人保護稽査管制車之車輛，惟此等均係兩造就被上訴人所承攬工作之履行、服務品質及查核事項等所為之約定，而與勞務派遣無涉。參以上訴人已陳明系爭事故發生時，陳存偉所駕駛之動物管制稽查車，並無上訴人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被上訴人亦自陳不知系爭事故發生時，上訴人有無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85頁），則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係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云云，自無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0年10月26日（見司促卷第68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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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法定代理人  葉坤松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洪珮珊律師
被 上訴 人  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芃葳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松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2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3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零捌萬參仟捌佰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於原審及前到場所為之陳述及書狀則略以：兩造於民國105年簽訂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被上訴人雇用訴外人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與訴外人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並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凃林順及其繼承人乃對被上訴人及陳存偉起訴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重訴字第64號判決及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確定；又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復因系爭事故對上訴人起訴請求國家賠償，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上訴人應負國家賠償責任確定，上訴人因此給付凃林順之繼承人新臺幣（下同）1,083,894元，並於110年7月6日依「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勞務承攬」勞務採購契約作業規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伍、機具管理第7 點約定（下稱系爭約定）內容，函請被上訴人應於110年7月16日前給付代償金即上揭款項，然被上訴人迄未配合辦理。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等語。聲明求為判命：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所有責任及罰緩，顯然是將國家賠償責任轉嫁被上訴人，故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應以被上訴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而陳存偉在系爭事故中僅具30％過失，並未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上訴人請求自無所據。又本件實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由上訴人實際上指揮監督陳存偉，應由上訴人負最終責任等語為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準程序捨棄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之訴訟標的，並上訴聲明：如主文所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
　㈡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
　㈢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上訴人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經原審以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上訴人並因而給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加計利息）。
　㈣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依照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3,894元本息，有無理由？
六、經查：
　㈠本件兩造於105年1月8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人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被上訴人並雇用陳存偉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嗣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上訴人並因而賠償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原審107年度國字第9號判決、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等在卷可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7305號卷第11頁至第32頁、第48頁至第58頁，下稱司促卷，暨原審審訴卷第45頁至第60頁），堪信為真實。
　㈡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系爭契約包括相關履約文件；第2條第1項則約定，廠商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詳如作業規定及其附件（見司促卷第11頁至第12頁），故系爭作業規定自屬系爭契約之一部分，而同為被上訴人所應遵守，當無疑異。而系爭作業規定第伍、機具管理第7點約定（即系爭約定）載明「工作人員應於每日車輛使用前，完成檢查、保養、清點行車資料，使用時應遵守交通規則，如有違反交通規則、發生意外事故（含車禍肇事）及涉及他項權利義務關係，其所有責任及罰鍰由廠商或工作人員負完全法律責任」，有系爭作業規定在卷可查（見司促卷第38頁至第46頁）。兩造於系爭契約第14條第2項亦約定：「廠商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用，包括機關所發生之費用。機關並得請求損害賠償」（見司促卷第31頁），則被上訴人履行系爭契約時，自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上訴人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若被上訴人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致損害，亦應由被上訴人負責賠償，此為系爭契約特別約定 之義務，與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無涉，被上訴人抗辡其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2項規定，僅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方需依系爭契約負賠償責任云云，自難認有據。
　㈢而陳存偉於105年5月3日駕駛動物管制稽查車，行經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及建榮路口時，因過失違反交通法規而與凃林順發生碰撞，致凃林順受有重傷，嗣後死亡，為兩造所不爭，陳存偉並因而遭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亦有本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162號刑事判決可稽，凃林順及其繼承人因系爭事故對於被上訴人及陳存偉提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復經本院以107年度上字第240號判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確定，有上述判決在卷為憑。被上訴人為陳存偉之雇主，陳存偉係被上訴人使用人，陳存偉關於系爭契約之履行，因過失不法侵害凃林順之身體致其受有重傷，被上訴人自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參照民法第224條前段規定），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系爭約定併民法第227條第2項不完全給付規定，就其因此賠付凃林順繼承人1,083,894元之部分，請求被上訴人負賠償之責，自有所據。被上訴人抗辯無庸負賠償責任云云，自難足採。
　㈣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簽訂提供與使用派遣勞工之契約（要派契約），而派遣勞工則係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被派遣至要派單位指定之工作場所，在要派公司之指揮監督下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人，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7款至第10款之規定甚明。被上訴人雖再抗辯本件實際業務內容作業皆依據上訴人指派，為典型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云云，為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查兩造所簽訂之系爭契約，係由被上訴人承攬上訴人之動物管制暨犬貓急難救援業務，並由上訴人以分期付款之方式，給付包括材料、人工、機具、設備及履約所必項之費用之總包價金予被上訴人（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5條第1項第1款、第6項，司促卷第12頁至第13頁、第16頁）。嗣被上訴人另與陳存偉訂立勞動契約，亦為被上訴人於本院107年度上字第240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所不爭執，並據被上訴人於該事件提出人事資料表、勞動契約書、工作改善通知書、雇主提繳證明及工作薪資證明佐證（見原審審訴卷第49頁、該案調解卷第50頁至第62頁），足見兩造顯非簽訂由被上訴人派遣勞工至上訴人處提供勞務之要派契約。雖被上訴人為履行系爭契約，需接受由上訴人所屬人員提供之教育訓練，並依系爭作業規定，包括工作地點、值勤時間、工作流程、管理，亦需接受上訴人指示，且外勤人員執行業務時係搭乘外觀為上訴人保護稽査管制車之車輛，惟此等均係兩造就被上訴人所承攬工作之履行、服務品質及查核事項等所為之約定，而與勞務派遣無涉。參以上訴人已陳明系爭事故發生時，陳存偉所駕駛之動物管制稽查車，並無上訴人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被上訴人亦自陳不知系爭事故發生時，上訴人有無派員隨車指揮監督（見本院卷第85頁），則被上訴人抗辯本件係勞動派遣契約，上訴人方為陳存偉之實質雇主云云，自無足採，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聲明求為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1,083,89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0年10月26日（見司促卷第68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